
離島區議會 

社區事務及文化康樂委員會審批小組 

會議記錄 

 

 

日期 ： 2017年 4月 3日(星期一) 

時間 ： 上午 10時 

地點 ： 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 38號海港政府大樓 14字樓 

  離島區議會會議室 

 

 

出席者 

 

召集人 

余麗芬女士MH 

 

副召集人 

曾秀好女士 

 

成員 

黃漢權先生 

李桂珍女士MH 

鄺官穩先生 

郭  平先生 

傅曉琳女士 

 

 

列席者 

周  哲先生 離島民政事務處 離島民政事務助理專員(2) 

 

 

秘書 

陳淑兒女士(秘書) 離島民政事務處 行政主任(區議會)1 

李韻姿女士(助理秘書) 離島民政事務處 行政助理(區議會) 

 

 

因事缺席者 

賴子文先生 

 

 



 

I.   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

 

  小組通過上述會議記錄。 

 

 

II. 審批 2017年 6至 8月社區參與計劃資助申請 

 

2.  小組處理了 30項擬於本年 6至 8月舉行的社區參與計劃，包

括 4項端午節的資助申請。就 2項逾期提交的申請，審批小組考慮到

主辦團體只是初犯，所以接納其解釋，並給予一次機會，受理有關申

請。 

 

3.  雖然下年度社康會獲分配的社區參與計劃撥款尚未確定，但

預計金額與本年度相若。小組在考慮 2017/2018年度社康會所獲撥款

額、個別活動的性質、規模及預算支出後，建議社康會原則上通過撥

款 446,794.70元，用以資助 30項活動。 

 

4.  關於一項舞蹈比賽活動的資助申請，小組建議向相關機構搜

集更多資料後，再審議該申請。 

 

 

III.    其他事項 

 

5.  小組建議在本年度檢討《非政府機構運用離島區議會撥款指

引》時，一併檢視獎牌的資助上限、專業評判資格及資助上限、地區

節等。 

 

6.  小組備悉 2項違規活動的處理方法，以及 1項活動的主辦團

體決定撤銷申請。 

 

7.  就一項歌唱比賽活動，主辦團體查詢擬邀請擔任評判的人士

是否會獲接納為專業裁判。小組檢視團體提供的資料後，認為有關資

料並不適用於專業裁判。 

 

 

IV.    下次會議日期 

 

8.  會議於下午 12時 05分結束。下次會議日期將另行通知。 

 

 

-完- 


